学生退学处理建议书
	学生

基本信息
	姓名
	
	学号
	

	
	院系
	
	班级
	
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
	家长姓名及联系电话
	

	
	家庭住址
	

	退学处理

原因、事实及依据
	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系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处审核
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审核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教学

校领导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
备注：1.本表主要用于达到退学处理条件而自己未主动申请退学者(包括：未按期报到注册者；未请假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教学活动者；休学期满未按期申请复学者；其它应予退学者)。

      2.本表所填写事实应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3.本表由辅导员填写，一式两份，所在院系、教务处各保留一份，原件教务处保留。
